福建省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
简  报
   第19期（总第19期）

 福建省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9年11月23日

紧急动员　明确任务

漳州市扎实做好校安工程规划上报和信息采集建档工作

为更快更好地做好校安工程规划上报和信息采集建档工作，漳州市校安办认真组织各县（市、区）校安办主任、计财股（科）长和经办人学习《关于＜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规划＞规范文本的通知》（全国校安办函〔2009〕62号）和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信息采集表有关内容。

一、专题布置，做好规划

漳州市校安办于10月24日下午召开校安工程工作紧急会议，市校安办副主任、市教育局财务科郭逸标科长就如何更快更好地完成校安工程三年规划上报汇总工作作了详细的部署，并提出了完成上报工作的数据填报质量和时间要求。市校舍安全领导小组副组长、市校安办主任、市教育局翁福局长，市校安办常务副主任、市教育局余美吾副局长也分别在会上做了重要指示。

二、明确任务，做好信息采集建档工作
为进一步将校安工程工作抓实抓好，漳州市于11月6日下午召开十一月份工作例会，各县（市、区）校安办副主任、计财股（科）长、经办人和视频采集人员参加。会上，市校安办协调与规划组成员杨明传达了省校安办汇总校安工程规划情况，并就视频采集工作如何操作在会上作示范演示，平和县校安办成员介绍校安工程视频采集工作情况，并进行采集成果演示。漳州市校安办要求各县（市、区）校安办要集中精力，抽调相关人员着手抓紧做好信息采集和视频采集工作，抓紧建立县级校舍档案室，做好校舍安全工程纸质档案的建档工作，力争本月底完成。
为保障信息采集建档工作的顺利开展，漳州市校安办通过政府采购，购买校舍工程设备（电脑14台、摄像机14台、照相机28台、GPS28台），配发给各县（市、区）校安办使用。

强责任意识   建“放心”工程
厦门市湖里区扎实抓好校安工程紧要工作
厦门市湖里区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要求各有关部门加强沟通与协作，齐心协力，强责任意识，建“放心”工程。

一是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实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的重大意义，切实把这项工程作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举措，作为关系师生生命的“生命工程”，积极筹措资金，科学进行规划，认真组织实施。通过工程实施，全面建立健全中小学校舍安全工作长效机制和质量安全监督机制，全面提高中小学校舍建设和安全质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广大中小学师生的安全教育和防范工作，确保广大中小学师生生命和学校财产安全。

二是科学安排。科学制定校舍安全工程实施办法和方案，要求一定要把这项基础性工作做细、做实、做好，要抓紧启动校舍排查和鉴定工作。坚持以规划为先导，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加以推进，制定切实可行的三年总体规划和分年度实施计划，明确实施目标、实施项目和时间进度，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厉行节约，做到既安全又实用。分类实施，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分步实施，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系统掌握每一座校舍的抗震安全信息，形成每一栋建筑的鉴定报告，建立全面、系统的校舍安全档案，并按照国家统一要求建立中小学校舍信息系统和校舍维修改造项目库。

三是依法开展。要求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中小学校舍建设设计规范和标准进行，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及行业标准，坚决杜绝出现“豆腐渣”工程；建立健全工程质量保证制度和追究制度，切实执行工程质量“问责制”；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做到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四是强化保障。加强组织领导，确保领导机构、工作机制运行顺畅，加强沟通，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并从相关职能部门抽调得力人员组成精干工作小组，集中办公，确保工程顺利推进；提供资金保障。启动经费要先予安排，工程所需资金应按照规定纳入年度预算，要求区发改、财政等相关部门积极筹措建设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的监督与管理；严格监管，对校舍安全工程的实施工作要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监管，工程资金要实行专户管理、专帐核算、集中支付、封闭运行，对资金安排和使用情况实行跟踪监督，对挤占、挪用、克扣、截留、套取工程专项资金和违规乱收费或减少本地政府投入以及疏于管理影响工程目标实现的，依法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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